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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事项事项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

告[2017]16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作为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听取公司管理层汇报

的基础上，本着客观、独立的原则，就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保

情况发表如下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为产品金融业务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有效期内任一时点实际提供的担保额不超过人民

币 11 亿元，额度可循环使用。经本公司 2018 年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司可以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93,800 万元的担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已经公司 2017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2018年度本公司担保发生额为 69,792.39万元，其中为产品

金融业务提供担保 44,868.74 万元，对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24,923.65万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担保余额为 49,315.48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

12.31%。报告期内，公司无为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按照担保对象划分，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担保余

额具体情况如下： 

（1）为产品金融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468.18万元； 

（2）为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8,847.30万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均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

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没有发生违规担保情况。 












